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績效獎勵辦法 
 

99.05.18本校98學年度第6次行政會議訂定 

 109.10.28本校109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24本校110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7本校110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0.30本校113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8.26本校114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條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教師積極投入教學工作，

以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與教務行政效率，特訂定「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教師教學績效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案)教師個人於前一年所執行教學或教務行政相關工作，獲有成效符

合下列條件者，得申請獎勵。填報與佐證資料由教師個人、教學單位或行政單位

提出。 

一、 出版教科書者。 

二、 獲政府部門之課程改善、發展重點特色課程、教學改善或教材補助等相關專

案計畫。 

三、 開授磨課師課程。 

四、 承辦政府部門獎助教學計畫之展演、研習、研討會及競賽者。 

五、 執行學生成績預警輔導活動。 

六、 教師輔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獲獎。 

七、 發展十八週全英語自編教材。 

八、 執行觀議課。 

 

第三條 前述所列之各項成果獎勵，係採配點方式計算，點數累計後採四捨五入方式，計

算至小數點第二位，配點方式如下: 

一、 出版教科書者：編著教科書乙冊獎勵為3點，編譯教科書乙冊獎勵為2點，合

著(譯)者依編章比例計算，以出版並編有ISBN編碼為限。 

二、 以學校名義，獲政府部門課程相關專案計畫：當年度獲上列之專案計畫，依

計畫之補助金額（不含學校配合款），扣除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

人）等之人事總費用後之計畫經費，每25萬元獎勵為1點，每案每年最高獎

勵為15點；每學期至少以1點計。 

三、 開授磨課師課程，1門獎勵為3點；個人一學期獎勵最高為6點。 

四、 承辦政府部門獎助教學計畫之展演、研習、研討會及競賽： 

（一） 承辦全國性教學展演，個人最高一場次獎勵為1點；承辦校內教學展

演，個人最高一場次獎勵為1點。 

（二） 承辦政府部門獎助教學計畫之校際教學研習，個人最高一場次獎勵

為2點；承辦校內教學研習，一場研習總點數最高為5點，個人最高

一場次獎勵為1點。 

（三） 承辦政府部門獎助教學計畫之校際教學研討會，個人最高一場次獎

勵為2點；承辦校內教學研討會，一場研討會總點數最高為5點，個

人最高一場次獎勵為1點。 

（四） 承辦政府部門獎助教學計畫全國性教學競賽，一場競賽總點數最高



獎勵為5點，個人最高一場次獎勵為2點；承辦全校性教學競賽，一

場競賽總點數最高獎勵為3點，個人最高一場次最高獎勵為1點。 

五、 執行學生成績預警輔導活動： 

（一） 學生成績預警自通知隔日起，至第15天內，每班輔導率達100％，獎

勵為0.1點。 

（二） 上、下學期之期初、期中預警共4次，分列計算之。 

六、 教師指導學生以本校名義參與校外競賽獲獎，其獎勵性質區分為實體製作類

及論文或企劃類二種，教師個人最高獎勵為10點。 

（一） 指導教師於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如下： 

類  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至六名 

（含佳作） 

國際、國外 4點 3點 2點 1點 

教育部 4點 3點 2點 1點 

大陸及港、澳地區 2點 1.5點 1點 0.5點 

國內 2點 1.5點 1點 0.5點 

（二） 指導教師於論文或企劃類獎勵標準，參照實體製作類獎勵標準折半

計算。 

（三） 同一作品或論文、企劃案參加競賽獲獎，僅採計1次，取最高之名次

予以獎勵。 

（四） 前條指導教師獎勵部分，適用於體育性、語文性競賽，與論文或企

劃類獎勵相同，並由通識教育中心評審委員會審定。 

七、 發展十八週全英語自編教材，1門課程獎勵為2點；個人一學期獎勵最高為4

點。 

八、 執行觀議課，1門課程獎勵為2點；個人一學期獎勵最高為4點。 

 

第四條 本辦法所配獎勵點數，每年度配點額度依當年度編列之經費預算，由教務處召開

審查會議時討論，每一點最高獎勵金額以新台幣4,000元為限，個人獎勵累計以15

萬元為上限。 

 

第五條 申請人請依教務處公告收件日期，繳交申請表及佐證資料，由教務處召開校級評

審委員會會議，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

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各一名組成，由教務長擔任主席，審議結果簽請校

長核定。 

 

第六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或本校編列相關預算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修正歷程】 

99.05.18本校98學年度第6次行政會議訂定 

99.06.23本校98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06本校102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3.26本校104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5.22本校107學年度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0.28本校109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08.24本校110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0.27本校110學年度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10.30本校113學年度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08.26本校114學年度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